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審簡字第1833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黃章聰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張耀宗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

3935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審易字第2317號），被告於準

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

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黃章聰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

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
張耀宗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

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於證據部分補充「被黃章聰、張耀

宗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

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

制罪。

　㈡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間，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

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
　㈢被告黃章聰徒手勒住告訴人之脖子、被告張耀宗強拉告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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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領，被告2人欲以前揭強暴手段迫使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

之行為，足認已對告訴人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，然因被告

2人出於己意而自行鬆手而放棄實施犯行，其行為均屬未

遂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按既遂犯之刑各減輕之。

　㈣爰審酌被告2人因細故而與告訴人葉威呈間發生爭執，不思

以正當法律途徑解決，竟均以強暴之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無

義務之事，其等所為缺乏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，實均屬不

當，應均予懲處；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均坦認犯行，堪認被

告2人確有悔意，又被告2人有意與告訴人調解，惜因告訴人

未到庭洽商而未能商談調解事宜，被告2人非無意賠償乙

節，有本院刑事報到單、調解委員調解單（詳本院審易卷第

61至65頁）各1份存卷可考，再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教育程

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犯罪動機、手段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，

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末查，被告張耀宗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

告、被告黃章聰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

惟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

宣告，有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

按；渠2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，犯後皆坦承犯行，又被告2

人雖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惟非被告2人無意賠償，已如前

所述，故認其等經此偵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

虞，認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各依刑法第74條

第1項第1款、第2款之規定，各予以宣告緩刑2年，以啟自

新。又為促其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，均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

規定，命被告2人向公庫各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

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合議庭提出
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慈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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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慈萱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 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章聰　男　40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○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耀宗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

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民國112年11月24日上午7時47分許，

載運客戶之家具至桃園巿中壢區龍和二街366號「僑蓮豐盈

畔」社區，向該社區擔任保全之葉威呈要求開啟社區地下室

車門卸貨，經葉威呈以其等駕駛之車輛超出車庫限高為由拒

絕，詎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由

黃章聰徒手勒住葉威呈之脖子、張耀宗強拉葉威呈之衣領，

要求葉威呈開啟車庫大門，以此強暴手段妨害葉威呈行無義

務之事。嗣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行為後，均己意中止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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鬆手而未遂。

二、案經葉威呈訴由桃園巿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

1 被告黃章聰於警詢及本署

偵查中之供述

被告黃章聰坦承徒手勒住告

訴人葉威呈脖子之事實。

2 被告張耀宗於警詢及本署

偵查中之供述

被告張耀宗坦承徒手強扯告

訴人衣領之事實。

3 證人即告訴人葉威呈於警

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

1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

要求開啟「僑蓮豐盈畔」

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遭

告訴人拒絕，被告黃章

聰、張耀宗2人即攻擊告

訴人之事實。

2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

於爭執過程中，有向告訴

人表示若不開啟車庫大

門，就要在上址耗到告訴

人開啟車庫大門為止等

語，足認被告2人有強制

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之

事實。

4 監視錄影光碟、翻拍畫面

照片12張、勘驗筆錄1份

被告黃章聰以手勒住告訴人

脖子、被告張耀宗有推、拉

告訴人之動作，嗣均自行鬆

手之事實。

5 告訴人外套破損照片1張 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強制拉址

致衣物受損，堪認被告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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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

項、第1項強制未遂罪嫌。被告2人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

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請參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按既遂犯

之刑減輕之。被告2人就上開行為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

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

三、至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另涉有刑法第2

77條第1項傷害、第305條恐嚇、第354毀損等罪嫌。惟查，

告訴人於偵查中自陳發生衝突過程中，因有衣服保護身體，

所以沒有明顯傷勢，未受有傷害，衣物毀損係在拉扯過程中

扯破。被告等人沒有說如果我不開門，要怎麼對付我等語，

堪認告訴人縱因受到被告2人攻擊，然確實未有受傷之結

果，核與刑法傷害罪須有受傷之結果要件不符。再衡諸本案

發生衝突之原因，被告2人主觀上應無毀損告訴人衣物之犯

意，縱在發生衝突過程中導致告訴人衣物毀損，亦僅能認係

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，惟刑法毀損罪不罰過失犯。至被告2人

攻擊告訴人之恐嚇行為，僅為強制罪之手段，不另論罪。惟

被告2人前揭涉有傷害、恐嚇及毀損罪嫌部分，倘成立犯

罪，仍與上開起訴犯罪事實間具有同一事實之關係，為起訴

效力所及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郭法雲 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　 　月　　 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葛奕廷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
施用力道非輕之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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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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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83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章聰




            張耀宗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審易字第2317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章聰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張耀宗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於證據部分補充「被黃章聰、張耀宗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
　㈡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間，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
　㈢被告黃章聰徒手勒住告訴人之脖子、被告張耀宗強拉告訴人衣領，被告2人欲以前揭強暴手段迫使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之行為，足認已對告訴人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，然因被告2人出於己意而自行鬆手而放棄實施犯行，其行為均屬未遂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按既遂犯之刑各減輕之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2人因細故而與告訴人葉威呈間發生爭執，不思以正當法律途徑解決，竟均以強暴之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無義務之事，其等所為缺乏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，實均屬不當，應均予懲處；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均坦認犯行，堪認被告2人確有悔意，又被告2人有意與告訴人調解，惜因告訴人未到庭洽商而未能商談調解事宜，被告2人非無意賠償乙節，有本院刑事報到單、調解委員調解單（詳本院審易卷第61至65頁）各1份存卷可考，再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犯罪動機、手段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末查，被告張耀宗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、被告黃章聰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惟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；渠2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，犯後皆坦承犯行，又被告2人雖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惟非被告2人無意賠償，已如前所述，故認其等經此偵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虞，認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各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之規定，各予以宣告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又為促其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，均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，命被告2人向公庫各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合議庭提出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慈雁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慈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 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章聰　男　40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○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耀宗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民國112年11月24日上午7時47分許，載運客戶之家具至桃園巿中壢區龍和二街366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，向該社區擔任保全之葉威呈要求開啟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經葉威呈以其等駕駛之車輛超出車庫限高為由拒絕，詎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由黃章聰徒手勒住葉威呈之脖子、張耀宗強拉葉威呈之衣領，要求葉威呈開啟車庫大門，以此強暴手段妨害葉威呈行無義務之事。嗣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行為後，均己意中止自行鬆手而未遂。
二、案經葉威呈訴由桃園巿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黃章聰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黃章聰坦承徒手勒住告訴人葉威呈脖子之事實。



		2

		被告張耀宗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張耀宗坦承徒手強扯告訴人衣領之事實。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葉威呈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

		1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要求開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遭告訴人拒絕，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即攻擊告訴人之事實。
2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於爭執過程中，有向告訴人表示若不開啟車庫大門，就要在上址耗到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為止等語，足認被告2人有強制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之事實。



		4

		監視錄影光碟、翻拍畫面照片12張、勘驗筆錄1份

		被告黃章聰以手勒住告訴人脖子、被告張耀宗有推、拉告訴人之動作，嗣均自行鬆手之事實。



		5

		告訴人外套破損照片1張

		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強制拉址致衣物受損，堪認被告等人施用力道非輕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、第1項強制未遂罪嫌。被告2人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請參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。被告2人就上開行為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
三、至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、第305條恐嚇、第354毀損等罪嫌。惟查，告訴人於偵查中自陳發生衝突過程中，因有衣服保護身體，所以沒有明顯傷勢，未受有傷害，衣物毀損係在拉扯過程中扯破。被告等人沒有說如果我不開門，要怎麼對付我等語，堪認告訴人縱因受到被告2人攻擊，然確實未有受傷之結果，核與刑法傷害罪須有受傷之結果要件不符。再衡諸本案發生衝突之原因，被告2人主觀上應無毀損告訴人衣物之犯意，縱在發生衝突過程中導致告訴人衣物毀損，亦僅能認係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，惟刑法毀損罪不罰過失犯。至被告2人攻擊告訴人之恐嚇行為，僅為強制罪之手段，不另論罪。惟被告2人前揭涉有傷害、恐嚇及毀損罪嫌部分，倘成立犯罪，仍與上開起訴犯罪事實間具有同一事實之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郭法雲 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　 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葛奕廷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833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黃章聰


            張耀宗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
3935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審易字第2317號），被告於準
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
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章聰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
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張耀宗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
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於證據部分補充「被黃章聰、張耀
    宗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
    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
    制罪。
　㈡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間，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　㈢被告黃章聰徒手勒住告訴人之脖子、被告張耀宗強拉告訴人
    衣領，被告2人欲以前揭強暴手段迫使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
    之行為，足認已對告訴人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，然因被告
    2人出於己意而自行鬆手而放棄實施犯行，其行為均屬未遂
    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按既遂犯之刑各減輕之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2人因細故而與告訴人葉威呈間發生爭執，不思以
    正當法律途徑解決，竟均以強暴之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無義
    務之事，其等所為缺乏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，實均屬不當，
    應均予懲處；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均坦認犯行，堪認被告2人
    確有悔意，又被告2人有意與告訴人調解，惜因告訴人未到
    庭洽商而未能商談調解事宜，被告2人非無意賠償乙節，有
    本院刑事報到單、調解委員調解單（詳本院審易卷第61至65
    頁）各1份存卷可考，再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教育程度、家庭
    經濟狀況、犯罪動機、手段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
    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末查，被告張耀宗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
    告、被告黃章聰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
    惟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
    宣告，有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
    ；渠2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，犯後皆坦承犯行，又被告2人
    雖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惟非被告2人無意賠償，已如前所
    述，故認其等經此偵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虞，
    認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各依刑法第74條第1
    項第1款、第2款之規定，各予以宣告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
    又為促其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，均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
    ，命被告2人向公庫各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
   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合議庭提出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慈雁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慈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 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章聰　男　40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○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耀宗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
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民國112年11月24日上午7時47分許，
    載運客戶之家具至桃園巿中壢區龍和二街366號「僑蓮豐盈
    畔」社區，向該社區擔任保全之葉威呈要求開啟社區地下室
    車門卸貨，經葉威呈以其等駕駛之車輛超出車庫限高為由拒
    絕，詎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由
    黃章聰徒手勒住葉威呈之脖子、張耀宗強拉葉威呈之衣領，
    要求葉威呈開啟車庫大門，以此強暴手段妨害葉威呈行無義
    務之事。嗣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行為後，均己意中止自行
    鬆手而未遂。
二、案經葉威呈訴由桃園巿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章聰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章聰坦承徒手勒住告訴人葉威呈脖子之事實。 2 被告張耀宗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張耀宗坦承徒手強扯告訴人衣領之事實。 3 證人即告訴人葉威呈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1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要求開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遭告訴人拒絕，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即攻擊告訴人之事實。 2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於爭執過程中，有向告訴人表示若不開啟車庫大門，就要在上址耗到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為止等語，足認被告2人有強制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之事實。 4 監視錄影光碟、翻拍畫面照片12張、勘驗筆錄1份 被告黃章聰以手勒住告訴人脖子、被告張耀宗有推、拉告訴人之動作，嗣均自行鬆手之事實。 5 告訴人外套破損照片1張 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強制拉址致衣物受損，堪認被告等人施用力道非輕之事實。 
二、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
    、第1項強制未遂罪嫌。被告2人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
    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請參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按既遂犯之
    刑減輕之。被告2人就上開行為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
    請論以共同正犯。
三、至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另涉有刑法第2
    77條第1項傷害、第305條恐嚇、第354毀損等罪嫌。惟查，
    告訴人於偵查中自陳發生衝突過程中，因有衣服保護身體，
    所以沒有明顯傷勢，未受有傷害，衣物毀損係在拉扯過程中
    扯破。被告等人沒有說如果我不開門，要怎麼對付我等語，
    堪認告訴人縱因受到被告2人攻擊，然確實未有受傷之結果
    ，核與刑法傷害罪須有受傷之結果要件不符。再衡諸本案發
    生衝突之原因，被告2人主觀上應無毀損告訴人衣物之犯意
    ，縱在發生衝突過程中導致告訴人衣物毀損，亦僅能認係被
    告2人之過失行為，惟刑法毀損罪不罰過失犯。至被告2人攻
    擊告訴人之恐嚇行為，僅為強制罪之手段，不另論罪。惟被
    告2人前揭涉有傷害、恐嚇及毀損罪嫌部分，倘成立犯罪，
    仍與上開起訴犯罪事實間具有同一事實之關係，為起訴效力
    所及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郭法雲 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　 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葛奕廷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　　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83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章聰




            張耀宗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審易字第2317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章聰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張耀宗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於證據部分補充「被黃章聰、張耀宗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
　㈡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間，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
　㈢被告黃章聰徒手勒住告訴人之脖子、被告張耀宗強拉告訴人衣領，被告2人欲以前揭強暴手段迫使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之行為，足認已對告訴人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，然因被告2人出於己意而自行鬆手而放棄實施犯行，其行為均屬未遂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按既遂犯之刑各減輕之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2人因細故而與告訴人葉威呈間發生爭執，不思以正當法律途徑解決，竟均以強暴之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無義務之事，其等所為缺乏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，實均屬不當，應均予懲處；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均坦認犯行，堪認被告2人確有悔意，又被告2人有意與告訴人調解，惜因告訴人未到庭洽商而未能商談調解事宜，被告2人非無意賠償乙節，有本院刑事報到單、調解委員調解單（詳本院審易卷第61至65頁）各1份存卷可考，再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犯罪動機、手段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末查，被告張耀宗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、被告黃章聰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惟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；渠2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，犯後皆坦承犯行，又被告2人雖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惟非被告2人無意賠償，已如前所述，故認其等經此偵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虞，認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各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之規定，各予以宣告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又為促其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，均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，命被告2人向公庫各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合議庭提出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慈雁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慈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 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章聰　男　40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○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耀宗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民國112年11月24日上午7時47分許，載運客戶之家具至桃園巿中壢區龍和二街366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，向該社區擔任保全之葉威呈要求開啟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經葉威呈以其等駕駛之車輛超出車庫限高為由拒絕，詎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由黃章聰徒手勒住葉威呈之脖子、張耀宗強拉葉威呈之衣領，要求葉威呈開啟車庫大門，以此強暴手段妨害葉威呈行無義務之事。嗣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行為後，均己意中止自行鬆手而未遂。
二、案經葉威呈訴由桃園巿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黃章聰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黃章聰坦承徒手勒住告訴人葉威呈脖子之事實。



		2

		被告張耀宗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張耀宗坦承徒手強扯告訴人衣領之事實。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葉威呈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

		1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要求開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遭告訴人拒絕，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即攻擊告訴人之事實。
2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於爭執過程中，有向告訴人表示若不開啟車庫大門，就要在上址耗到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為止等語，足認被告2人有強制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之事實。



		4

		監視錄影光碟、翻拍畫面照片12張、勘驗筆錄1份

		被告黃章聰以手勒住告訴人脖子、被告張耀宗有推、拉告訴人之動作，嗣均自行鬆手之事實。



		5

		告訴人外套破損照片1張

		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強制拉址致衣物受損，堪認被告等人施用力道非輕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、第1項強制未遂罪嫌。被告2人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請參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。被告2人就上開行為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
三、至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、第305條恐嚇、第354毀損等罪嫌。惟查，告訴人於偵查中自陳發生衝突過程中，因有衣服保護身體，所以沒有明顯傷勢，未受有傷害，衣物毀損係在拉扯過程中扯破。被告等人沒有說如果我不開門，要怎麼對付我等語，堪認告訴人縱因受到被告2人攻擊，然確實未有受傷之結果，核與刑法傷害罪須有受傷之結果要件不符。再衡諸本案發生衝突之原因，被告2人主觀上應無毀損告訴人衣物之犯意，縱在發生衝突過程中導致告訴人衣物毀損，亦僅能認係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，惟刑法毀損罪不罰過失犯。至被告2人攻擊告訴人之恐嚇行為，僅為強制罪之手段，不另論罪。惟被告2人前揭涉有傷害、恐嚇及毀損罪嫌部分，倘成立犯罪，仍與上開起訴犯罪事實間具有同一事實之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郭法雲 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　 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葛奕廷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833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黃章聰


            張耀宗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審易字第2317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章聰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張耀宗共同犯強制未遂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於證據部分補充「被黃章聰、張耀宗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。
　㈡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間，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　㈢被告黃章聰徒手勒住告訴人之脖子、被告張耀宗強拉告訴人衣領，被告2人欲以前揭強暴手段迫使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之行為，足認已對告訴人著手於強制犯行之實施，然因被告2人出於己意而自行鬆手而放棄實施犯行，其行為均屬未遂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按既遂犯之刑各減輕之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2人因細故而與告訴人葉威呈間發生爭執，不思以正當法律途徑解決，竟均以強暴之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無義務之事，其等所為缺乏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，實均屬不當，應均予懲處；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均坦認犯行，堪認被告2人確有悔意，又被告2人有意與告訴人調解，惜因告訴人未到庭洽商而未能商談調解事宜，被告2人非無意賠償乙節，有本院刑事報到單、調解委員調解單（詳本院審易卷第61至65頁）各1份存卷可考，再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犯罪動機、手段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末查，被告張耀宗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、被告黃章聰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惟其於執行完畢後5年內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；渠2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，犯後皆坦承犯行，又被告2人雖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惟非被告2人無意賠償，已如前所述，故認其等經此偵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虞，認所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各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之規定，各予以宣告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又為促其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，均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，命被告2人向公庫各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合議庭提出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慈雁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慈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 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393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章聰　男　40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○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耀宗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民國112年11月24日上午7時47分許，載運客戶之家具至桃園巿中壢區龍和二街366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，向該社區擔任保全之葉威呈要求開啟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經葉威呈以其等駕駛之車輛超出車庫限高為由拒絕，詎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由黃章聰徒手勒住葉威呈之脖子、張耀宗強拉葉威呈之衣領，要求葉威呈開啟車庫大門，以此強暴手段妨害葉威呈行無義務之事。嗣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於行為後，均己意中止自行鬆手而未遂。
二、案經葉威呈訴由桃園巿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章聰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章聰坦承徒手勒住告訴人葉威呈脖子之事實。 2 被告張耀宗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張耀宗坦承徒手強扯告訴人衣領之事實。 3 證人即告訴人葉威呈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1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要求開啟「僑蓮豐盈畔」社區地下室車門卸貨，遭告訴人拒絕，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即攻擊告訴人之事實。 2.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等人於爭執過程中，有向告訴人表示若不開啟車庫大門，就要在上址耗到告訴人開啟車庫大門為止等語，足認被告2人有強制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之事實。 4 監視錄影光碟、翻拍畫面照片12張、勘驗筆錄1份 被告黃章聰以手勒住告訴人脖子、被告張耀宗有推、拉告訴人之動作，嗣均自行鬆手之事實。 5 告訴人外套破損照片1張 告訴人遭被告等人強制拉址致衣物受損，堪認被告等人施用力道非輕之事實。 
二、核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、第1項強制未遂罪嫌。被告2人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請參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。被告2人就上開行為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
三、至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黃章聰、張耀宗2人另涉有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、第305條恐嚇、第354毀損等罪嫌。惟查，告訴人於偵查中自陳發生衝突過程中，因有衣服保護身體，所以沒有明顯傷勢，未受有傷害，衣物毀損係在拉扯過程中扯破。被告等人沒有說如果我不開門，要怎麼對付我等語，堪認告訴人縱因受到被告2人攻擊，然確實未有受傷之結果，核與刑法傷害罪須有受傷之結果要件不符。再衡諸本案發生衝突之原因，被告2人主觀上應無毀損告訴人衣物之犯意，縱在發生衝突過程中導致告訴人衣物毀損，亦僅能認係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，惟刑法毀損罪不罰過失犯。至被告2人攻擊告訴人之恐嚇行為，僅為強制罪之手段，不另論罪。惟被告2人前揭涉有傷害、恐嚇及毀損罪嫌部分，倘成立犯罪，仍與上開起訴犯罪事實間具有同一事實之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郭法雲 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　 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葛奕廷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　　


